
为落实渔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我市将
完善渔业船舶水上应急处置预案，强化渔民
安全教育培训，加强执法监督检查，全面排
查整治安全隐患和风险点，切实保障渔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其中，在日常综合监管方面，我市将强
化日常作业渔船的安全执法监管，严禁渔业
船舶擅自改变性能和用途，严禁渔业船舶载
物、载客和装载危险物品，严禁渔业船舶五
级以上风力生产作业，严禁渔业船舶在航道
内作业，严禁渔民临水作业不穿戴救生衣。
而在专项执法检查中，禁渔及重要活动、节
假日等特殊期间，将加强渔船管控，及时开
展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查处渔民临水作业不
穿戴救生衣、载客载货等改变渔船作业用途
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对未进行渔船检验
或船检证书失效的，要及时整改，依法处罚，
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渔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时段：全年

在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行动中，我市将
加大综合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非法猎捕、交易
（贸易）、运输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规范水生
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秩序。并将严格规范水生野生
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行为，全面加强猎捕、人
工繁育及展示展演场所监管。

同时，我市将加强水生野生动物日常巡护和

执法监管。通过常态化执法监管，依法查处非法
猎捕、杀害水生野生动物行为。并将加强与市场
监管、公安等部门沟通配合，依法依职清理整治
非法经营市场和商户。此外，充分发挥举报平台
作用，及时受理违规经营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举报，快查快办、严查严办，对构成犯罪的及时
移交公安机关。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时段：全年

我市将认真执行黄河流域及南四湖等重点
水域禁渔管理制度，严格做到人上岸、船靠港、网
入库、停止一切捕捞活动，实现“河中无生产渔
船，水中无作业网具”的管理目标，实现渔业经济
可持续发展。

其中，我市将强化禁渔政策宣传，以县（市、
区）为单位建立禁渔渔船台账。并采取局部式

驻守、分布式巡查、随机性抽查等形式，加强对
主要作业区域、交界水域、违规高发水域、农
（水）产品市场等重点场所的执法检查，严厉打
击违反禁渔规定从事捕捞、运输、销售野生鱼类
行为。同时，我市将设立并公开举报电话，对违
法违规线索及时调查处理，对查实的案件要严
查、严办。

内陆重点水域禁渔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时段：黄河流域禁渔期（4月1日12时至6月30日12时）

南四湖水域禁渔期（3月10日至6月30日）

在禁渔期间，我市将依托渔船停泊点开展
“绝户网”等违规渔具及网目尺寸规格的执法检
查，对装载、携带禁用渔具的，依法予以没收。同
时，在管辖水域全面清理禁用渔具，将使用禁用

渔具和网目尺寸严重偏离国家规定标准渔具的，
对渔获物幼鱼比例不符合国家通告要求的，严厉
打击、坚决查处。对查获、收缴及没收的禁用渔
具，采取公开处理、集中销毁的方式统一处置。

违规渔具渔法清理整治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时段：全年

我市将严厉打击电鱼行为，确保电鱼违法活
动持续减少，大范围、群体性、集中式电鱼现象基
本消失，渔业生产秩序进一步规范。其中，将深
挖排查电鱼违法线索及链条，严厉查处违法制
造、销售电鱼相关器具行为，依法取缔黑作坊、黑
窝点，从源头上消除违法隐患。梳理电鱼违法案
件易发水域、违法行为活动规律等情况，结合群

众举报和网络平台信息，加强对电鱼活动多发频
发的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重点人群的执法巡查
和跟踪监管，依法严厉查处电鱼违法行为。此
外，我市将加大处罚力度，特别是对使用资源破
坏强度大的电拖网作业的，要依法从重处罚，涉
案电鱼器具和“三无”船舶一律依法没收，涉嫌犯
罪的，坚决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打击电鱼活动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时段：全年

我市将依法打击水产养殖用兽药、饲料
和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使用环节相关违法
行为，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提升养殖
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
发展。其中，我市将建立水产养殖场所常态
化巡查制度，加大对使用假劣水产养殖用兽
药、禁止使用的药品与其他化合物、停用兽
药、人用药、原料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处罚
力度。重点检查水产养殖者使用所谓“非药
品”“动保产品”“水质改良剂”“底质改良剂”

“微生态制剂”等假劣兽药情况，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假劣兽药
生产商、经营者有关线索要及时移交畜牧兽
医主管部门查处。

水产养殖投入品

规范使用专项执法行动
行动时段：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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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护渔！今年渔政执法这样干
6个专项执法行动保护渔业资源及水域生态环境

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中国渔政亮剑
2021”济宁市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根据《方案》，我市将全面落实禁渔等各
项渔业资源养护制度，持续推进违规渔具清理整
治，规范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经营利用、水产养殖投
入品使用等行为，强化重点水域执法监管，加强渔
船管控力度，严厉打击涉渔违法违规行为，保护渔
业资源及水域生态环境。

据悉，此次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包括6个专项
执法行动，即水生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内
陆重点水域禁渔专项执法行动、违规渔具渔法清
理整治专项执法行动、打击电鱼活动专项执法行
动、水产养殖投入品规范使用专项执法行动和渔

业安全生产专项执法行动。在实施6个专项执法
行动的基础上，我市还将做好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水产苗种生产及打击非法养殖等方面的日常执法
工作。

同时，各县（市、区）农业农村（渔业）主管部门
要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提升执法效
能。针对重点区域、重点渔船、重要时段开展联动
联合执法，形成水陆执法闭环，构建捕捞、运输、销
售全链条、全流程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机制，提升监
管合力。各县（市、区）农业农村（渔业）主管部门
还将结合本地实际，建立违规渔船黑名单制度，研
究出台渔业行业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会同相关部
门对重点渔业违法行为人实施联合惩戒。

本报记者杨柳


